
司。经清徐县自然资源局核查，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建筑位置不

在河道管理范围。

该举报内容不属实。

5.针对“东于镇东于村村委会将举报人的口粮地未经举报人

同意私自贩卖，修建物流园（现正在建设中）和高层建筑”举报

问题

4月 16日，清徐县自然资源局东于国土所所长段建威、执

法大队副大队长胡志刚，东于镇人民政府环保站杜海峰、李鹏，

清徐县住建局东于镇建管员靳连中,清徐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主任王庆敏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2020

年4月山西环瑞商贸有限公司占用东于村村南其他草地（并非举

报人所举报口粮地）41.93亩，建物流仓库，项目于 2020年 4

月20日由清徐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备案。经清徐县自然资源

局核查，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经现场核查，未破坏耕地及环境。

建设高层建筑的问题地块位于东于村村南，2020年 5月山西五

星水泥有限公司占用东于村建设用地3.31亩，建办公楼、宿舍

楼。经清徐县自然资源局核查，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经现场核查,

未破坏耕地及环境。

该举报内容不属实。

综上所述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针对“东于镇新民村村长

何志斌联合东于村原书

记张二虎女婿，以村长对

太原乐普娱乐服务有限

公司未批先建行为做出

了 编 号 为 〔 2019〕

140121089号行政处罚。

针对“东于镇东于村

村委会将举报人的口粮

地未经举报人同意私自

贩卖，修建物流园（现正

在建设中）和高层建筑”

举报问题：

1.清徐县自然资源

局依法对山西环瑞商贸

有限公司未批先建行为

做出了编号为〔2020〕

140121159号行政处罚。

2.清徐县自然资源

局依法对山西环瑞商贸

有限公司未批先建行为

做出了编号为〔2020〕

140121138号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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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于镇东于村村民

反映：1.东于镇新民村村

长何志斌联合东于村原

书记张二虎女婿，以村长

名义把山推平，毁林毁

草，贩卖土地；

2.东于镇新民村村

长何志斌有一“路旦底煤

矿”，位置在东于镇新民

村村北的山上，将煤矸石

倾倒在东于镇东于村的

北边的山上；

3.东于镇东于村村

长赵俊刚、村书记陈福

生，在村北山上私挖乱

采，采石采土，私自贩卖；

4.东于村村北，村民

俊强（村民都叫此人“大

肚”），私自侵占村北的

河道，修建娱乐项目，破

坏环境；

5.东于镇东于村村

委会将举报人的口粮地

未经举报人同意私自贩

卖，修建物流园（现正在

建设中）和高层建筑。

清

徐

县

生

态

1.针对“东于镇新民村村长何志斌联合东于村原书记张二虎

女婿，以村长名义把山推平，毁林毁草，贩卖土地”举报问题

2021年 4月 16日，清徐县东于镇林业站负责人冯宝团、科

员李润心,清徐县林业局林权办主任韩晓爱、林政资源股科员武

小鹏，清徐县自然资源局东于国土所所长段建威、执法大队副大

队长胡志刚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经核查，举报中涉及地块位于东于镇新民村王坡，地类为其

他草地，面积共计 14.22亩，现场分布散乱山石，存在山体破坏

情况。群众反映问题，经调查实际为东于村原村委会主任逯俊维

2010年左右在任期间，私自开山取土、石贩卖，本人于2011年

初意外去世。

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针对“东于镇新民村村长何志斌有一‘路旦底煤矿’，位

置在东于镇新民村村北的山上，将煤矸石倾倒在东于镇东于村的

北边的山上举报问题”

4月 15日，清徐县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贾宏俊、党组成

员、副局长杜建威、煤炭股股长程敏，清徐县东于镇环保站负责

人逯海红、李鹏，清徐县自然资源局东于国土所所长段建威、执

法大队副大队长胡志刚,太原市生态环境局清徐分局东于环境监

察所负责人崔奇毅、科员郭合建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群众反映问题

进行现场核查。经核查，“路旦底”应为“六段地”，是清徐县

东于镇一村庄名，六段地村附近为山西美锦集团锦富煤业有限公

司，法人代表为刘瑞明。未发现煤矸石外运、外排现象。锦富煤

业公司与何志斌无任何关系，也未签订过委托拉运煤矸石协议。

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3.针对“东于镇东于村村长赵俊刚、村书记陈福生，在村北

山上私挖乱采，采石采土，私自贩卖”举报问题

4月 15日，清徐县东于镇林业站负责人冯宝团、科员李润

心,清徐县自然资源局东于国土所所长段建威、执法大队副大队

长胡志刚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经核查，涉及地块位于东于村水涧沟东坡，地类为其他草地，

面积共计3.87亩，现场分布散乱山石，存在山体破坏情况。群

众反映问题，经调查实际为东于村原村委会主任逯俊维2010年

左右在任期间，私自开山取土、石贩卖，本人于2011年初意外

去世。

该举报问题属实。

4.针对“东于村村北，村民俊强（村民都叫此人“大肚”），

私自侵占村北的河道，修建娱乐项目，破坏环境”举报问题

2021年 4月 16日，清徐县东于镇副镇长要小平，清徐县自

然资源局东于国土所所长段建威、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胡志刚，清

徐县水务局水资办主任武树维、清徐县河湖管理股长罗玉、科员

李国梁，东于镇水管站站长郝爱发，清徐县住建局东于镇建管员

靳连中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经核查，

村民武俊强，2013年太原乐普娱乐服务有限公司占用东于村村

庄用地建办公楼，后该建筑转让给太原市鑫光农业科技有限公

部

分

属

实

针对“东于镇新民村

村长何志斌联合东于村

原书记张二虎女婿，以村

长名义把山推平，毁林毁

草，贩卖土地”举报问题：

1.东于镇对破坏的

山地进行梯田式整理并

进行覆土、绿化。

2.清徐县自然资源

局、林业局把破坏的山地

列入生态修复规划，彻底

进行治理。

针对“东于镇新民村

村长何志斌有一“路旦底

煤矿”，位置在东于镇新

民村村北的山上，将煤矸

石倾倒在东于镇东于村

的北边的山上”举报问

题：

加强监管，监督山西

美锦集团锦富煤业有限

公司严格按照煤矸石规

范要求，进行分层碾压及

黄土覆盖、合理规范处

置，并对矸石填埋场定时

洒水抑尘。

针对“东于镇东于村

村长赵俊刚、村书记陈福

生，在村北山上私挖乱

采，采石采土，私自贩卖”

举报问题：

东于镇对破坏的山

地进行梯田式整理并进

行覆土、绿化。

清徐县自然资源局、

林业局把破坏的山地列

入生态修复规划，彻底进

行治理。

针对“东于村村北，

村民俊强（村民都叫此人

“大肚”），私自侵占村

北的河道，修建娱乐项

目，破坏环境”举报问题：

2019年 4月 26日，

清徐县自然资源局依法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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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曲镇皇后园村，村

东 300多亩耕地被村委

会强行推毁，破坏耕地，

目前该处堆放大量生活

垃圾、建筑垃圾、黄土堆，

均未苫盖，粉尘污染，脏

乱差。

中

北

高

新

区

土

壤

,

大

气

接整改督办通知后，中北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

2021年4月 15日 18:30，先期责成建设管理部、规资分局、生

态环境分局相关工作人员立即赴现场进行调查。21:00，尖草坪

区区委书记、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卢俊峰，尖草坪区区委副书记、

区长张力维，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杜小灵带领尖草

坪区、中北高新区的分管区级领导以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深入

实地了解。并由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郝少杰，党工委委员

张健，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宰涛、建设部部长王乐、规资分局局

长王坚莉、生态环境分局局长马新龙和阳曲镇党委书记张七只、

镇长冯乐媛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了现场核查。

1.关于“村东 300多亩耕地被村委会强行推毁，破坏耕地”

问题的调查情况。

经调查核实，2017年，中北高新区（原不锈钢产业园区）

拟在此地块发展产业项目，以预征地的方式对该地块进行了征

收，不锈钢产业园区与阳曲镇政府、皇后园村村委会签订了征地

补偿和附着物补偿三方协议，并将补偿款拨付给了村民，购买了

被征地块的补充耕地指标。随着开发区的发展和产业定位的调

整，原在此地规划的石化产业园区调整为物流园区，2019年 4

月按照省市战略部署，不锈钢产业园区更名为中北高新区，主导

产业调整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和新材料，此地块与其东

侧地块连片调整为新材料产业园，由于产业规划的不断调整和产

业片区连片规模的扩大，一定程度上造成土地组卷报批的延后。

事实上，不存在耕地被强行摧毁的情况，该举报内容不属实。

2.针对“该处堆放大量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黄土堆，均未

苫盖，粉尘污染，脏乱差”问题的调查情况。

现场检查发现该处堆放有少量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黄土

堆，苫盖不完全。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综上所述，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产生问题的原因：该地块在启动征收程序后，一直没有耕种，

地处偏僻，村民随意丢弃生活垃圾，有人偷倒建筑垃圾。

部

分

属

实

1.责令中北高新区

建设管理部牵头，相关部

门和单位配合，连夜组织

挖机和运输车辆对各类

垃圾进行清运，垃圾清理

完毕后，将土地进行平

整，恢复原貌。

2.要求中北高新区

规资分局按照新的土地

法规定，在原有土地报批

组卷资料的基础上，加快

补充完善相关资料，尽快

完成土地报批。

3.责令中北高新区

建设管理部和综合行政

执法局做好该地块的维

护管理工作，尖草坪政府

相关部门和单位配合，加

大巡查力度，防止各类垃

圾的倾倒。

截止 4月 16日，该

地块上垃圾已全部清运

完毕并已恢复原貌。该问

题已办结，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10

决当下的噪声问题，居民
可以正常休息）

2.希望督察组亲临
现场，省政府、省相关部
门重视，举报人称尖草坪
区环保局无法彻底解决
此事。

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3.关于“小区规划本身有问题，从根本上治理就是将紧挨小

区近的厂区逐步搬迁，场地用来做其他规划”等问题的调查情况。

太钢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大型国有企业，恒大名都是

2010年根据规划修建的居民小区，居民购房时太钢早已建成。

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综上所述，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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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恒大名都居民反
映：小区紧挨太钢厂区，
仅一墙之隔，厂区全年生
产作业噪声扰民，导致居
民全年无法开窗户，无法
正常休息，(区环保部门
曾去居民家里监测噪声，
都显示严重超标，居民也
咨询过医生，医生称低频
噪声对人体身体危害极
大)，2017年、2018年曾
向中央环保督察组反映
太钢的噪声超标，但是地
方环保部门只是称环评
合格，2017年督查组进
驻山西，太原环保局进行
了整改，其中一项是噪声
检测仪放在了小区的北
侧9号楼附近，但是把噪
声检测仪安装在了隔音
墙的下面，利用隔音墙过
滤噪声，再让检测仪监测
噪声，明目张胆的数据造
假，欺瞒中央督察组，欺
瞒老百姓，并没有站在老
百姓的角度上考虑住户
身体、生活受到的影响。）
近期区环保部门得知中
央督察组进驻山西，主动
约谈居民沟通，尖草坪区
环保局工作人员带了一
名噪声治理方面的专家，
去太钢厂区亲自勘察噪
声点位，又去了市民家中
实地感受，专家称噪声是
综合叠加的，小区规划本
身有问题，从根本上治理
就是将紧挨小区近的厂
区逐步搬迁，场地用来做
其他规划。（居民希望解

尖

草

坪

区

噪

音

2021年 4月 16日 9:00，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尖草坪分局监察

大队副大队长梁建忠及科员王冬云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

核查。

1.关于“小区紧挨太钢厂区，仅一墙之隔，厂区全年生产作

业噪声扰民”等问题的调查情况。

太钢为 1934年建设的钢铁联合企业，24小时连续生产，依

照《太原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并环发[2019]139号）文件，太

钢片区属于三类区，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昼间 65分贝、夜间 55分贝标准。太原

恒大名都二期2011年开工建设，2015年建成并交付使用。恒大

名都二期北面的太钢厂区与居民区有3米高厂界墙分隔，厂界墙

居民区侧建设有8.8米高隔声墙。居民区离厂界墙最近为恒大名

都二期12号楼，12号楼离厂界处最近约 10米。厂界墙离太钢

最近固定声源约 300米。自 2015年恒大名都小区二期居民入住

以后，由于新建的居民楼距太钢厂区较近，居民频繁举报太钢噪

声污染问题，在政府和太钢共同努力下，为改善附近居民生活环

境，太钢先后共 8批次 54项整改措施，包括实施生产车间搬迁、

厂房封闭、增设隔声降噪设施、运输道路改线、隔离、增设绿植、

扩大绿化面积等一系列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噪音排放。太钢定期

委托有资质机构对厂界噪声进行监测。2021年 4月 10日至11

日，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尖草坪分局委托山西华普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对太钢厂界噪声进行了昼夜监测，结果显示，昼间噪声52至

54分贝，夜间 49至 54分贝。监测结果显示，太钢生产过程满

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昼间

65分贝、夜间 55分贝标准要求，满足厂界噪声排放标准。同时

进行了昼、夜噪声入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昼间噪声值为

45.4dB、夜间噪声值为40.7dB，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中 1类标准限值，昼间 55dB(A)，夜间 45dB(A)。

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2.关于“噪声检测仪放在了小区的北侧 9号楼附近，但是把

噪声检测仪安装在了隔音墙的下面，利用隔音墙过滤噪声，再让

检测仪监测噪声，明目张胆的数据造假”等问题的调查情况。

太钢为监控厂界噪声，在邻近恒大名都小区厂界墙企业侧自

行安装了噪声监测仪，用于企业内部自主管理；隔音墙南侧的噪

声检测仪为恒大名都小区物业自行加装，目的是为了小区业主能

够及时了解噪声排放情况。上述噪声检测仪数据均仅供参考之

用，不具备法律效力。

部

分

属

实

针对群众反映的噪

声扰民问题，尖草坪区主

要领导第一时间协调恒

大名都小区物业，主动为

广大居民安装隔音窗，进

一步减少环境噪声对生

活的影响。经恒大名都前

期调查，有加装隔音窗意

愿的 21户。目前，隔音

窗已到位，正在加速推

进。

截止 4月 17日，该

问题已办结，暂无问责情

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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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

向我市转办第十七批群众举报生态环境问题

4 月 24 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群众举报生态环境问题 38 件，涉及个 8 县（市、区）。其中，
小店区 3 件、尖草坪区 8 件、杏花岭区 10 件、万柏林区 9 件、晋源区 4 件、古交市 1 件、清徐县 2 件、市辖区 1 件。

按照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要求，我市已将相关问题在第一时间全部移交所涉县（市、区）办理，问题整
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要闻要闻33责编 柳 星 李文珍 曲文亮 2021年 4月 25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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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陵街道办郑村乾

鑫佳园小区，3号楼 2单

元底商捞不庭大骨头火

锅店，火锅气味呛人。营

业证书地址与实际地址

不符。

小

店

区

大

气

2021年 4月 15日，小店区黄陵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梁剑英、

小店区黄陵街道办事处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小店执法局黄陵中

队执法队员黄晓东、智金栋共同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

查。

乾鑫佳园 3号楼 1单元底商，有一捞不庭火锅店从事餐饮服

务活动，该火锅店没有煎炒厨房，为电磁炉加热火锅，不产生油

烟。该餐饮单位已经安装一根抽排管道连接至店外墙上的油烟净

化器上。现场检查未发现蟑螂存在。二层、三层楼道及住户房间

内有明显的火锅味道。该饭店营业执照登记地址为山西省太原市

小店区黄陵街办郑村社区东沟126号2户。实际经营地址为太原

市小店区郑村乾鑫佳园3号楼 2单元 1层 102户。登记注册地址

与实际经营地址确实不符。

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

分

属

实

要求该饭店停业整

改，在加工经营场所增装

有效、足够数量的抽油烟

机并将油烟管道延伸至

超过居民楼高度，封闭与

居民楼内的连接通道，增

设相应的防虫设备。

已下达责令改正通

知书要求该饭店于 15日

内办理变更登记。4月 16

日，已将该饭店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同日该饭店已

明确表示将按要求停业

整改，并做出书面承诺不

再经营，目前该饭店已拆

除门头牌匾，搬离店内桌

椅板凳，全部清理完毕后

将关门。

截止 4月 16日，该

问题已办结，无问责情

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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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举报位于太原

市小店区榆古路东 1号

的山西应用科技学院，学

校生活污水长年直接排

放到张花村（地名）的农

地中，还有各种有色塑料

垃圾袋、纸箱、塑料制品、

灯泡等。学校在西区私自

深挖一个大约长100米，

宽50米的污水池，学校

里所有的生活垃圾通通

排入，严重影响该村的饮

用水质量。

山

西

转

型

综

合

改

革

示

范

区

水

2021年 4月 15日，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组织综改示范

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是一所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全日制

普通本科院校。学院座落于太原市小店区北格镇太太路两侧，现

有在校师生 15000余人。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先后经省发改委立项批

准，太原市城乡规划局批准总体规划，于2012年开始建设，整

个校区分东、西区，其中东区占地约 540亩，西区占地约 300

亩。东区建设一期项目于2014年 10月建成投入使用，西区于

2019年开始建设，目前仅有1#、2#学生公寓楼和临时餐厅于2020

年9月投入使用，两千余人在西区住宿，每天产生约 30立方左

右生活污水。

现场检查发现，学院在 2012年办理环评时，因学校地处偏

僻，周边全为农村，没有城市管网规划和建设，按照当时的情况，

环评报告要求，需在东区和西区各建一座日处理能力500立方的

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水除校园绿化等二次使用外，多余水量经

由小店区水务局灌溉水渠排放至潇河。东区建设一期项目于

2014年 10月建成，污水配套设施正常投入使用。西区于 2019

年开始建设，现仍处于建设期，仅有1#、2#学生公寓楼和临时

餐厅于2020年 9月投入使用。西区建设时综改示范区潇河园区

已开始建设污水管网（已向综改区缴纳相关配套费），西区投入

使用后产生的生活污水可以进入管网。

但因该区域的配套管网建设滞后，且 2020年学院东围墙外

的原小店区水务局灌溉水渠被征用修了道路，导致东区污水无法

外排，只能由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存放于学校东南角长 50米、宽

25米经防渗处理的水池内；西区生活污水经罐车从化粪池处抽

运至东区污水处理站处理，无法及时运走的生活污水暂存于西区

西北角长50米、宽 25米的暂存池内，因近期太太路施工，车辆

无法进出，产生的生活污水全部存放于暂存池内。

经现场核查，1.未发现举报人反映的学校生活污水长年直接

排放到张花村（地名）的农地，各种有色塑料垃圾袋、纸箱、塑

料制品、灯泡等垃圾乱扔的情况。2.举报人反映的学校在西区私

自深挖一个大约长100米，宽 50米的污水池，学校里所有的生

活垃圾通通排入的问题，实际为学校将西区两栋宿舍楼产生的生

活废水排入西区西北角长 50米、宽 25米的水池内，周围未见生

活垃圾。

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

分

属

实

1.立即停止向西区

污水暂存池排放生活污

水，在化粪池处，使用罐

车将所有产生的生活污

水拉运至市政污水管网

处理。

2.将污水暂存池内

污水抽运至市政管网，清

理完成后对基坑进行回

填，恢复原地貌。（预计

3日内可完成）

3.7月底前将生活污

水全部纳入市政污水管

网内。

截止 4月 19日，该

问题阶段性办结，无问责

情况。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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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动车尾气污

染监管不力的情况反映：

1.一些管理部门和领导

对汽车尾气治理重视不

够。因为汽车尾气治理成

效的不可量化性，治的好

与不好，没办法进行量化

评判，缺乏评价考核的机

制。2.对汽车尾气检测机

构的监管严重缺失。一年

一度的汽车尾气检测是

确保车辆排放达标的重

要环节，作为检测站本应

公正检测，出具报告，但

出于经济利益和吸引客

户的考虑，许多检测站不

仅不能做到公正检测，反

而利用各种违规手段来

帮助不达标车辆通过检

测，以获取利益。3.高新

设备只配不用，束之高

阁。4.制度措施停留于文

字层面，沦为纸上谈兵。

市

辖

区

大

气

1.“汽车尾气治理重视不够，缺乏评价考核的机制”问题

我市高度重视机动车尾气治理工作，把此项工作作为打赢蓝

天保卫战的重要内容组织实施。2020年 3月，市委、市政府制

定出台《太原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4月，市人大常

委会公布《太原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办法》；

11月，研究出台《太原市大气环境管理责任量化评价办法》。

2020年,全市淘汰老旧柴油车6980辆，对2403辆国五重型柴油

货车安装OBD在线监测与监控装置,实施机动车限行和重型车分

流管控,在秋冬季实施 20％机动车限行。按照《关于建立实施汽

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的通知》（环大气〔2020〕31号）文件

要求“汽车排放检验与维护监督管理推行生态环境部门检测取

证、公安交管部门实施处罚、交通运输部门监督维修、市场监管

部门监督检测的联合执法模式”，我局认真开展机动车检测取证

工作，实现全市检验和治理闭环管理，并以复检是否合格作为尾

气治理成效的量化及考核标准。但通过对标京津冀周边“2+26”

先进城市，我市对尾气治理工作重视仍显不足，存在人员数量不

足（同等工作量情况下，工作人员数量仅为北京的十五分之一）、

点位部署不全面（未对入市道路全覆盖）、技术装备不先进、执

法力度不够、量化评价不足等问题，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此项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汽车尾气检验机构的监管严重缺失、检验机构违规检测”

问题 太原市生态环境局一直以来通过现场随机抽检、远程监控

排查、与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进行双随机抽查、每日通报等方式，

不断强化对机动车尾气检验机构的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检测

行为。2020年 1月至今，共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督检查 144

次。但由于人员少、工作量大等原因，依然存在日常监管力度不

够大，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同时，在以往的检查中也确实发现部

分检验机构存在为谋取经济利益、不能做到公正检测的情况，我

局已对相关检验机构作出记分、断网处罚。

此项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3.“高新设备只配不用，束之高阁”问题 太原市生态环境

局针对现有的尾气监控设施进行认真核查，目前有固定垂直式遥

感监测设备、机动车尾气排放远程监控系统等，均正常使用。但

在使用过程中，还存在精细化管理不够、没有发挥最大作用，需

要继续提高使用效率的问题。此项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4.“制度措施停留于文字层面，沦为纸上谈兵”问题

太原市生态环境局按照《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山西

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检验服务记分制管理制度（试行）>的通

知》（晋环机动车〔2019〕144号）要求，自 2020年 6月至今

共下发处罚通报14期、对 37家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进行记分处

罚，对43家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进行断网处罚。但梳理发现，

近年来我局在执行国家及省“汽车排放检验与维护”、“机动车

排放检验信息系统及联网规范”等制度时确实存在精细化程度不

够、用的不好的问题。此项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综上所述，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

分

属

实

1.强化人员配置，落

实经费保障，购置更新设

备，完善量化考核机制，

高效落实“环保检测、公

安处罚、交通维修”的执

法检查模式，确保机动车

尾气治理工作扎实开展。

2.采取现场随机抽

检、排放检测比对、远程

监控排查等方式，进一步

实现对机动车排放检验

机构的监管全覆盖，严厉

打击违法违规检测行为，

持续加大机动车排放检

验机构执法力度。

3.提高现有设备的

使用效率，组织机动车排

放检验机构技术负责人、

设备厂家、系统维护工程

师进行专题研究，完善机

动车尾气智能化监管手

段。

4.严格落实国家及

省相关制度规定，投入更

大的人力物力，履行好监

管责任。

截止 4月 17日，该

问题已办结。

已

办

结

无


